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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公约》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2022 年 10 月 3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

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即《北京公约》）的决定。《北京公约》是首个

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民航公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程参与并积极贡献智慧的国际法律文书。

值此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全国各族人民迈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北京公约》获得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既彰显了中国民航法治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也为中国民航在疫情后的复苏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为此，本刊特设《北京公约》专题，邀请来自民航主管部门及相关院校的三位长期负

责、跟踪与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结合其多年的工作经历、研究心得以及对该公约获批后落地实施的思考，

分别从该公约体系的更新、引渡条款的适用以及新增航空犯罪行为的罪名认定等方向进行撰稿，以期加

深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北京公约》的认识，助力行业发展，加速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现代化成果在中国落

地实施。

　　　　　　　　　　　　　　　　　　　　　　　　　　−杨彩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北京公约》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

刘　贺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北京公约》将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运输危险物质等针对民航的非法干扰行为确定为犯罪，补

充了三项管辖权，吸收了其他联合国反恐公约中的有益规定，实现了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同

时，在确立新的罪名、融合规范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规定、妥善处理公约关系方面推动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

体系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并批准了该公约，且即将对中国生效。该公约的获批，对进一步保障

航空运输安全和维护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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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ecurity Convention System as
a Result of the Beijing Convention

LIU 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Beijing Convention defines acts of unlawful interference with civil aviation, such as using aircraft as

weapons and transporting dangerous substances, as crimes. And it has added three kinds of jurisdiction and absorbed

the  useful  provisions  from other  United  Nations  anti-terrorism conventions,  thus  updating  the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ecurity  conven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ecurity

convention  system  by  establishing  new  criminal  acts,  integrat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provisions  of  common  law

system  and  civil  law  system,  and  proper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vention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reviewed and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which will  soon come into

force  in  China.  The  ratif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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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 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

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即《北京公约》）。《北京

公约》于 2010年 9月 10日制定，2018年 7月 1日生

效，截至 2022年 10月 20日，共有包括俄罗斯、法

国、德国、新加坡等在内的 45个国家批准了该公

约。《北京公约》扩大了对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犯罪行

为的刑事打击范围，提升了对民航安全的保护力

度。该公约在制定后的 8年里，共有 22个国家批准

了该公约，随后 4年，批准国数量又约翻了一番，达

到 45个。这充分说明，《北京公约》在更新国际航空

保安公约体系的同时，有力推动了国际航空保安公

约体系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北京公约》的制定背景

 （ 一 ）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构建

 1.  “反劫机三公约”奠定基础

国际民航组织（ICAO）自成立至今，一直将确保

国际民航不受非法干扰作为目标。在国际民航组织

的主持下，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航空安全的

国际公约[1]。

1963年 9月 14日通过的《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

及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 （即“ 1963年《东京公

约》”），是首个国际航空保安公约。该公约确认了航

空器登记国的刑事管辖权，赋予了机长重要的权力，

并对非法劫持航空器进行了规定。同时，该公约确

立的关于劫机的处理原则、降落地国义务等规定，也

为后续其他公约提供了先例。但是，该公约并没有

将具体的非法干扰行为确定为犯罪，也没有要求任

何国家实际行使管辖权，对于严重危害国际航空安

全的劫机行为，该公约也没有制定具有执行力的措

施。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评价，该公约好

比一张渔网：网的面积很宽，但是网孔也很大；网嘴

很大，但嘴里面没有牙齿[2]。

自 1963年《东京公约》制定之后，在航空旅行越

来越便利和频繁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劫机行为愈

演愈烈，无论是劫机发生的次数还是受影响国家的

数量都在增多。国际航空法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制

定一部法律文书，确定劫机为国际犯罪，同时规定广

泛的管辖权，确保劫机犯无处藏身，并将其绳之以

法。因此，1970年 12月 16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

空器的公约》（即“1970年《海牙公约》”）获得通过。

该公约除了规定劫机为犯罪并涵盖多种管辖权之

外，还首次确立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为之后的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乃至整个国际刑法公约尤其是

反恐公约制定了样板。

就在国际民航组织草拟 1970年《海牙公约》之

时，1970年 2月 21日，从苏黎世飞往特拉维夫的瑞

士航空 330号航班在起飞后不久，飞机上就发生了

爆炸。机长努力实行紧急迫降未果，9名机组成员

和 38名乘客全部遇难[3]。这使得国际航空法学界

进一步意识到，只有一部规制劫机行为的公约还不

足以有效惩治各种危害民航安全的犯罪行为，还需

要制定一部内容更加广泛的国际公约，将劫机以外

的其他非法干扰行为同样确定为犯罪。于是，国际

民航组织几乎同步筹划制定了“非法干扰民航安全

（除劫持飞机以外的）公约”
[4]25。不久，1971年 9月

23日《制止危害民航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即

“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获得通过。该公约在

1970年《海牙公约》有关规范劫机犯罪规定的基础

上，对危害民航安全的其他种类的犯罪进行了规

定。由于该公约所针对的犯罪大部分是地面上的犯

罪，而公约所保护的飞机又不宜限制在“飞行中”的

飞机，还应包括准备起飞或中途降停以及往返航程

中降停的飞机[4]26。为了尽可能地涵盖各种情况的

犯罪，在“门到门”的“飞行中”原则基础上，创造了

“使用中”的概念，扩大了危害民航安全的各种行为

的发生时间。这些行为包括：对飞行中的航空器内

的人或航空器从事暴力和破坏的行为，用任何方法

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放置可能破坏航空器、危及飞

行安全的装置或物质的行为等。

上述三部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又被称为“反劫机

三公约”，是国际法与航空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为现代国际法与航空法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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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4]370。

 2.  1988 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和 1991 年

《炸药探测公约》补充完善

随着时代的发展，恐怖分子针对民航的犯罪行

为不再仅仅局限于航空器，其目标还瞄准了机场。

为了弥补这一国际法上的缺陷，1988年 2月 24日通

过了《制止在用于国际民用航空的机场内发生的非

法暴力行为以补充 1971年 9月 23日订于蒙特利尔

的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的议定

书》（以下简称“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

该议定书将危害机场工作人员及机场运营设备的犯

罪行为纳入规制范围，并将受保护的航空器从“使用

中”延伸至“未使用中”
[5]。从 1986年 10月国际民

航组织第 26届大会有国家首次提出制定新的法律

文书的动议，到 1988年 2月仅用 16个月就完成起草

并通过，再到 1989年 8月仅用 18个月就得以生效，

充分体现了各国对打击机场相关犯罪的共同意愿和

决心。

1991年 3月 1日通过的《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

加识别剂以便探测的公约》（以下简称“1991年《炸

药探测公约》”），通过在制造过程中添加该公约技术

附件中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探测剂而使可塑炸药得到

识别。此外，该公约还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当禁止和

阻止在其领土上制造未添加识别剂的可塑炸药，禁

止和阻止未添加识别剂的炸药运入或运出其领土，

并对其所拥有的未添加识别剂的炸药的现有库存实

施严格和有效的监管。1991年《炸药探测公约》通过

对塑性炸药进行规制，表明了国际社会对炸机行为

进行源头管控的努力，尽可能地避免了使用塑性炸

药对航空运输进行犯罪的行为。

 （ 二 ）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面临的挑战与相关

工作的推进

在国际航空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截至 20世纪末，

上述五部法律文书共同构成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

系，基本涵盖了针对民航的各种犯罪行为，规定了广

泛的管辖权，并辅以“或起诉或引渡”原则，让实施

犯罪行为的恐怖分子无所遁形。在一定时期内，在

一定意义上，构筑了航空保安的“天罗地网”。然

而，这一切随着 21世纪初美国“9 • 11”恐怖袭击事件

的发生而发生了改变。

 1.  国际民航面临多种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

随着恐怖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针对民航的非

法干扰行为在方式和手段上都出现了原有国际航空

保安公约在制定之初无法预料的新发展。其行为方

式和手段皆融入了新技术因素并更加复杂和极端，

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形式对社会危害更

大、更加难以控制。除了航空犯罪的手段日益现代

化之外，还出现了许多与航空运输活动有关的新的

犯罪形式，如利用航空器运输危险物质、威胁实施航

空犯罪、共谋协助实施航空犯罪等[6]。

国际民航组织经研究，确定了针对航空业的新

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针对航空业的“新的威胁”，

是指采用以前不认为会对民航业造成严重威胁的方

式、行为或物品的行为；针对航空业的“正在出现的

威胁”，是指设想可能被用于针对民航业的非法干扰

行为，但尚未被采用或未被记载为采用过的方式、行

为、物品。为了维护民航安全，有必要将上述行为在

航空保安公约中确定为犯罪行为。

 2.  原有管辖权已经不能全面覆盖犯罪行为

在管辖权的规定中，“反劫机三公约”虽然广泛

确立了强制性管辖权和任择性管辖权，创造性地规

定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但是实践证明仍然存有

管辖权漏洞。事实上，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危害国际

航空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制裁，国际航

空保安公约体系宁愿承担出现管辖权积极冲突的风

险，也在尽可能地避免管辖权空缺的现象，所以，国

际航空保安公约中的管辖权清单才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变得越来越长[7]。

但是，这种不断增加的管辖权清单仍然没有完

全覆盖针对国际航空的犯罪行为，尤其是国际法中

属人管辖权和保护性管辖权的不断提升，有必要在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中继续落实这两种管辖权，如增

加犯罪行为人的国籍国和犯罪行为对象的国籍国这

两种属人管辖权。另外，随着管辖权的增加，还应该

对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予以规定。

 3.  其他反恐公约不断更新发展

“反劫机三公约”开创了国际反恐公约的先河，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民航反恐公约在国际反恐公约

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民航领域之外的国际

反恐公约在 20世纪末 21世纪初得到了较大发展，如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制止恐怖

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等。这些新的反恐公约结合

国际反恐形式，无论在罪名确定、管辖权扩展，还是

在军事活动例外等方面，都进一步丰富了内容，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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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白。近 20年来都没有进行更新的国际航空保

安公约已显得日益脱离时代，有必要尽快更新。

 4.  国际民航组织积极推进相关立法工作

在“9 •  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十年里，国际

民航组织面对国际航空保安体系中存在的不足，积

极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一是公约修订的问卷征集。

2001年 10月，国际民航组织第 33届大会第 A33-1号

决议，要求其理事会和秘书长采取紧急行动，审查现

行航空保安公约是否可以充分处理针对民航的新的

威胁。2002年 6月，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批准了国

际民航组织航空保安行动计划。其中，项目 12是对

已有航空保安法律文书进行审查，查明在涵盖新

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方面所存在的空白和不足。

2005年 3月，国际民航组织向各缔约国发出“关于修

订现有航空保安的国际航空法文书必要性的问卷”，

征求各缔约国对修订现行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的意

见。54个国家进行了答复，绝大多数国家表示现行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存在不足，应予以修订。二是积

极起草公约文本。在完成问卷征集之后，2006年

2月，国际民航组织设立专家研究组，协助国际民航

组织秘书处起草涵盖针对航空业新型犯罪的国际法

律文书。2007年 3月，在专家研究组研究报告的基

础上，设立法律委员会特别小组委员会，起草一份或

多份“处理新的和正在出现的针对民航威胁的法律

文书草案”。2009年 9月，在法律委员会特别小组委

员会工作的基础上，法律委员会对有关重点问题进

行了磋商，并对公约草案做了进一步修改。三是召

集外交大会审核《北京公约》。《北京公约》草案完成

后，2010年 8月，国际民航组织在北京召开国际航空

保安公约外交大会（以下简称“北京外交大会”），就

重点问题、草案文本以及修订文书的形式等进行最

后的讨论和修改，最终通过了《北京公约》。《北京公

约》确立了针对民航的新的犯罪行为，扩展了新的管

辖权，吸取了其他反恐公约的有益规定，具有里程碑

意义。

 二、《北京公约》推动国际航空

保安公约体系完善

《北京公约》共 25条，其中 12条为新增或是对

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进行修订的条款，主要包括

增加了新的犯罪种类，修改或新增相关定义，扩展了

管辖权，以及吸收其他国际反恐公约中的有益规定等。

 （ 一 ） 新增和完善了九种犯罪行为

将相关行为确定为犯罪，是修订国际航空保安

公约的初衷，因此，《北京公约》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

体系的更新，最为重要的就是新增了九种犯罪行

为。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第 1条共两款，共规定

了七种犯罪行为。《北京公约》在修订 1971年《蒙特

利尔公约》时，除了纳入 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

书》规定的犯罪行为之外，还采用了三种方式，新增

和完善了九种犯罪行为：一是在第 1条原有两款内

容中补充了若干新的犯罪行为；二是在第 1条原有

两款内容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两款，规定了新的犯罪

行为；三是补充了新的定义以完善原有的犯罪行为。

 1.  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

“9 • 11”恐怖袭击事件本身是多种犯罪行为的聚

合，如劫持飞行中的航空器，故意损坏使用中的航空

器，在飞机上使用暴力、谋杀以及其他导致人身伤害

和财产损失的犯罪行为[8]59。这些犯罪行为中，有些

是原有航空保安公约已经规定的罪名（如劫机），有

些是刑法体系中的一般罪名（如谋杀），虽然可以按

照这些罪名逐一定罪，但是不能突出“利用使用中的

航空器作为武器”这一犯罪特征，更不能突出这种犯

罪行为的恶劣性和社会危害性。因此，《北京公约》

中首先增加了“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这种罪名，这

是国际航空法学界对类似“9 • 11”恐怖袭击事件等犯

罪行为在法律上的回应，表现出了国际航空界不容

忍此种恐怖行为的决心。

 2.  使用航空器传播危险物质

与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这种犯罪行为类似，使

用航空器传播危险物质的犯罪分子也是将航空器作

为犯罪工具；但不同于前者将航空器本身作为武器

来进行攻击，后者则是将航空器作为传播危险物质

的犯罪工具，而危险物质包括生化核武器以及其他

爆炸性或放射性物质。

 3.  使用危险物质对航空器进行攻击

使用危险物质对航空器进行攻击的犯罪行为，

不再将航空器作为实施犯罪的工具，而是作为实施

犯罪的目标。从攻击方向上来看，这种攻击既包括

从航空器外部对航空器进行的攻击，也包括从航空

器内部发起的攻击；从攻击手段上来看，这种攻击既

包括生化核武器，也包括爆炸性或放射性物质。值

得注意的是，这种攻击，尤其是从航空器内部发起的

第 36 卷 第 1 期 刘　贺：《北京公约》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 · 151 ·

 



攻击，即使未对航空器本身造成损害，但只要造成了

机上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环境破坏，同样构成

该罪。

 4.  运输危险物质

这是一条自提出起草动议就伴随着争论的条

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是否超越了“民航安

全”的限度、是否与其他公约类似规定保持统一，以

及是否明确了行为人的“知情条件”
[9]。在国际民航

组织法律委员会讨论之前的阶段，一种观点认为，应

将运输危险物质确定为犯罪，依据是《制止危及海上

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已经在海上运输领域确定

了类似行为是犯罪，如果航空运输领域没有禁止同

类行为，就会形成法律体系的空白或缺陷；另一种观

点认为，仅仅运输危险物质与民航安全之间并没有直

接联系，因此，不应当在民航公约中将其确定为

犯罪①。

至北京外交大会之前，各方已经基本达成一致

意见，即应当将运输危险物质确定为犯罪，否则将会

影响民航安全。但是，此时争论的焦点在于确定该

罪的主观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明知其所运输

的物质将用于恐怖主义的目的时，才构成犯罪；而另

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否用于恐怖主义的目的，只要

非法和故意运输危险物质都应被定为犯罪②。由此

可见，前者侧重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而后者侧重防止

危险物质，尤其是生化核武器的扩散。

最终，在多方协调之下形成的案文规定，恐怖主

义目的是构成爆炸性或放射性物质运输罪的要件，

但不是构成生化核武器运输罪的要件。同时，在该

项最后增加了特别规定，即只要当事国符合多边不

扩散等条约的规定，那么某些行为则不适用该公约。

 5.  组织或指挥犯罪

与前四种新增罪名类似，《北京公约》在 1971年

《蒙特利尔公约》第 1条第 4款中新增了组织或指挥

犯罪这一罪名。这也是“9 • 11”恐怖袭击事件所代表

的典型情况，恐怖主义行为的现场实施者，即该事件

中劫持航空器撞向地面目标的恐怖分子，都在这场

恐怖袭击中死亡，也就无法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

是，该事件真正的幕后组织者，即组织或指挥犯罪的

人却逍遥法外；而且，现代恐怖行为，多为特定组织

统一策划，追究这些幕后组织或指挥者的刑事责任

往往更为迫切，也可以尽量避免后续类似恐怖袭击

事件的发生。

 6.  协助逃匿

在《北京公约》起草过程中，曾有国家希望将运

送逃犯确定为新的罪名，但遭到了部分国家和航空

公司代表的反对。经过进一步协商讨论，最终在第

1条第 4款中新增了将协助逃匿行为确定为犯罪。

实际上不仅将运送逃犯这种典型行为，而且将协助

他人逃避该公约相关罪名的调查、起诉或惩罚的各

种行为均确定为犯罪。但是，这种行为必须是非法

和故意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实施的有关行为

不构成该罪。同时，《北京公约》还规定了基于国内

法特殊规定的例外条款。

 7.  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

不同于上述六种在 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第

1条第 1款或第 4款内新增的罪名，《北京公约》第

1条专门新增了一款罪名，即将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

为确定为犯罪，具体包括了威胁实施 1971年《蒙特

利尔公约》确立的四种犯罪行为、《北京公约》新增

的三种犯罪行为。

《北京公约》确定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时还注

意到了两个问题：一是该罪并未直接要求危及航空

安全，但实际上，威胁要实施的犯罪行为，都是危及

或可能危及航空安全的犯罪行为。二是威胁应当是

可信的，区别于编造的或是虚假的威胁，这其实也正

是未将 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确立的传播虚假信

息纳入威胁范围之内的原因。至于可信的定义，《北

京公约》本身并没有规定，而是交由管辖法院根据不

同案件的特殊情况来进行个案解释。

 8.  共谋或商定犯罪

与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类似，共谋或商定犯

罪也是《北京公约》单独新增的一款罪名。共谋是指

2人以上为了实施特定的犯罪而进行的谋议，可能是

策划实施犯罪，也可能是商讨如何实施犯罪，或者两

者兼而有之[10]175。源于普通法的“共谋罪”，其基本

理念是只要行为人就不法行为的实施达成合意，共

谋行为本身即具有可罚性，就是一种犯罪[11]。共谋

罪的成立并不需要行为人继续推进共谋将共谋罪的

目标行为实施完毕，甚至根本不需要实施任何外化行

为[10]175。因此，《北京公约》明确规定“不论是否实

际已实施或企图实施”相关罪行，均成立该罪。

 9.  网络攻击空中航行设施

不同于前面八种在《北京公约》中直接新增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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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第 1条第 1款第 4项已

将破坏空中航行设施确定为犯罪。但是，随着科技

的发展，犯罪分子利用新技术手段扰乱航空秩序，危

及航空人员、乘客和航空器的安全，如使用无线电发

射器或其他手段干扰或改变地面或机载的航线或导

航控制系统状态，或者篡改与航空运行相关的计算

机数据等[8]64。因此，《北京公约》没有修改已有的罪

名，而是在第 2条中新增了空中航行设施的定义，纳

入航空器航行所必需的信号、数据、信息或系统。

如此一来，原有的破坏空中航行设施，既包括物理攻

击，还包括网络攻击。

 （ 二 ） 扩展了管辖权

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已经包含了较为广泛的

管辖权，同时辅以“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在当时的

国际法环境下，基本能够覆盖各种情形。但是，《北

京公约》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其他反恐公约的

有益规定，继续扩展了三项管辖权，包括一项强制性

管辖权，即犯罪由该国国民实施，以及两项任择性管

辖权，即犯罪是针对该国国民实施和犯罪由其惯常

居所在该国境内的无国籍人实施。总体来看，这

三项管辖权都是国籍国管辖权的体现，无论是犯罪

嫌疑人的国籍国还是受害人的国籍国，一般来说，无

国籍人居住地所在国也是无国籍人确立国籍的一种

方式。这种规定的核心是属人管辖和保护性管辖在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中的又一次强化。公约缔约国作

为国籍国，有了更大的行使管辖权的机会和依据。

这一修改加大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航空犯罪的管辖机

会，使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都没有了藏身之所，强化

了对国际航空犯罪的追诉[12]。

尽管在司法实践中，上述诸种管辖权之间可能

会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但各国司法机关可以通过

个案协商的方法来予以解决。从弥补原有航空保安

公约体系空白，堵住犯罪嫌疑人逃避惩罚的漏洞，布

下“天罗地网”的角度来看，《北京公约》扩展的管辖

权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 三 ） 补充了其他有益规定

从“反劫机三公约”到“9 • 11”恐怖袭击事件，虽

然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补充了 1988年《蒙特利尔

机场议定书》和 1991年《炸药探测公约》，但是其他

国际反恐公约的发展还是快于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的

发展。因此，在《北京公约》制定过程中，也注意吸收

了其他反恐公约的有益规定，包括政治犯不例外、军

事活动排除条款、公平待遇条款、法人实体犯罪等，

下文仅以前两者为例来进行论述。

 1.  政治犯不例外条款

政治犯不引渡是指国家对于因政治原因而遭受

外国追诉的外国人不予引渡，是一项普遍承认的国

际法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基于尊重国家主权和保

护人权。但是，由于政治犯或政治犯罪这一概念本

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加上各国意识形态的不

同以及有些国家内部未对引渡作出明确定义，所以，

各国尚未对政治犯罪的定义达成共识。更重要的

是，政治犯不引渡作为引渡制度的例外，一旦滥用，

将会导致某些犯罪人利用该原则来进行法律规避从

而逃避法律责任，甚至会打破维护国际公共秩序和

保护人权之间的平衡。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原则进

行限制，以防止其被滥用，从而维护国际公共秩序。

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对几类犯罪中排除适用政治犯不

引渡原则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中一类即恐怖主义犯

罪，早期成果体现为 1977年 1月 27日签订的《欧洲

制止恐怖主义公约》所创设的政治犯不引渡的例

外。这一“例外中的例外”原则，使政治犯或政治犯

罪的概念大幅度缩小，随后的反恐公约普遍引入了

政治犯不例外的条款，明确不得将公约规定的罪行

视为政治犯罪。

《北京公约》吸收了以往反恐公约的规定，确认

了政治犯不例外条款，政治动机不再是缔约国拒绝

引渡或拒绝提供司法协助的理由，能够有力震慑针

对民航的犯罪行为。同时，为了防止政治犯不例外

条款完全排除原有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对国际法

已有的体系造成冲击，《北京公约》还规定了一条配

套的保障条款，实质上是一项对缔约国引渡或司法

协助义务的例外。该规定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保

护了犯罪分子的合法利益，防止缔约国滥用政治犯

不例外条款；另一方面，明确了《北京公约》没有给缔

约国强加引渡义务，缔约国可以援引该条款，拒绝引

渡或提供司法协助。

 2.  军事活动排除条款

军事活动排除条款也是 20世纪末以来制定的

反恐公约中普遍加入的条款，但在《北京公约》起草

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国家认为，公约应当约束“一国

军事部队为执行公务而进行的活动”，避免让某些国

家的非法干扰行为合法化。因此，这些国家主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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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删除第 2款。其他国家则认为，《北京公约》重点

规范的是个人而不是国家的活动，而且这一条款已

被以往多部反恐公约采纳并执行，因此建议保留②。

实际上，这已不仅是国际法问题，而是涉及政治问

题，尤其是所谓个人恐怖主义行为与国家恐怖主义

行为之争，十分敏感。最终，《北京公约》除了将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相关规定加入第 1款之外，对

军事活动排除条款的其他内容，皆是从其他已经制

定的反恐公约中逐句引用，未做更改。

 （ 四 ） 推进多方面的法律创新

《北京公约》在确立新的罪名、扩展管辖权、协

调公约间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更新，这些内容对国

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首次将威胁本身规定为犯罪

原有的航空保安公约并未将纯“威胁”本身界

定为犯罪，但在实践中，一些针对民航的威胁行为，

本身就具有危害民航安全的性质，甚至会危害民航

以外的公共安全。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虽然没

有采取实际行动去完成犯罪，但是也可能对民航安

全造成重大不利后果。《北京公约》在借鉴《制止核

恐怖主义行为公约》中关于威胁实施相关犯罪行为

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民航特点，确立了威胁犯罪，弥

补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空白，尤其是可以有

效预防针对民航的犯罪行为。

 2.  融合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进行规范

共谋或商定犯罪在《北京公约》中予以确立，是

国际航空保安公约的一项创新，尤其对犯罪预备阶

段的行为起到了预防和打击作用。该罪名来源于普

通法系的共谋罪，即只要行为人就不法行为的实施

达成合意，便具有可罚性，共谋行为本身即是一种犯

罪。为方便大陆法系国家适用，《北京公约》在具体

项中分列了两种情形，一是普通法系的共谋或商定

犯罪，二是类似大陆法系的团伙犯罪的规定，然后在

该款中采用了“两者之一或两者”的写法，缔约国可

以根据本国立法，选择适用于本国的普通法系的共

谋罪或者大陆法系的团伙犯罪。

从罪名确定上，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在犯罪的预

备阶段予以制止；从立法技术上，共谋或商定犯罪条

款本身就是国际航空法学界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国

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未来的更新，普通法系和大陆

法系在国际法上的融合规范，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3.  妥善处理航空保安公约之间的关系

作为对 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修订，《北京

公约》并非从一开始就有了“公约”之名。在国际民

航组织专家研究组、法律委员会特别小组、法律委

员会研讨之际乃至北京外交大会召开期间，这部新

的国际法律文书的形式仍然没有确定。起草前期阶

段，各国重点讨论的是实体内容，包括如何确定罪

名、如何扩展管辖权、如何从其他反恐公约中吸收

有益规定等；起草后期阶段，各国开展文本形式讨论

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将 1971年《蒙特利尔公

约》条款和新增条款合并，形成一部新的公约；二是

仅规定新条款，形成一部 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

议定书。

相较而言，观点二的优点是不用花费较多精力

研磨条款，立法技术较为简单，而且可以保留 1971年

《蒙特利尔公约》的独立性与存在性。但其缺点也十

分明显：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已经有一部 1988年

《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对其进行了修订，如果未来

想系统了解这方面的国际法律规定，需要分别研究

一部公约、两部议定书，而且这三部法律文书之间的

关系如何处理也会存在问题。

在北京外交大会上，经过多方沟通协调，尤其作

为此次会议主办国的中国做了大量工作，最终形成

了一个更好的方案：首先，综合 1971年《蒙特利尔公

约》、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和新条款，形成

一部新的公约；其次，在新公约中明确规定新公约与

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

定书》的关系；最后，明确三部法律文书批准情形不

同，适用情况也各不相同。

简单来说，《北京公约》修订了 1971年《蒙特利

尔公约》，作为一部新公约，优先于 1971年《蒙特利

尔公约》和 1988年《蒙特利尔机场议定书》。这种方

式既保持了现有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稳定性，原有

公约均未失效，又明确了这三部法律文书之间的关

系，也便利了各方对该法律体系的研究，对于未来国

际航空保安公约的再次修订，具有示范作用。

 三、《北京公约》获批对中国民航

发展意义重大

 （ 一 ） 展现大国担当

自 2005年起，中国民航运输规模已排名世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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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国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1 293.3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6.6亿人次，货邮周转

量 263.2亿吨公里；定期航班国内通航城市 234个

（不含香港、澳门、台湾），通航国际 65个国家的

167个城市[13]。也正是在 2019年，中国民航主管部

门正式启动了《北京公约》的国内批准程序。

2010年的北京外交大会上，中国作为主办国积

极协调斡旋，为以公约形式形成最终文书作出了大

量努力。《北京公约》开放签署首日，中国即进行了

签署。这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民航公

约，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场签署公约，体现了中国积

极参与国际航空合作的意愿，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

任的大国，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

一贯立场。从签署到批准，表明了中国对于严惩针

对民航业的国际犯罪活动、维护航空运输安全的坚

定决心和积极态度。

2022年 10月，国际民航组织第 41届大会上，中国

专门提交了《推动批准国际民航法律文书》工作文

件，介绍了包括《北京公约》在内的国际航空法律文

书的生效情况和中国批准情况，以推动各国批准相

关公约，更好实现《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目的、宗旨

和原则，保障国际民航活动健康、有序、高效发展。

 （ 二 ） 保障行业发展

对于航空运输，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面临着严

重威胁。国际民航领域，2020年发生非法干扰行为

12起，其中炸机和炸机未遂行为 2起，劫机行为

1起，攻击航行设施行为 3起。2021年，发生非法干

扰行为 42起，其中炸机和炸机未遂行为 4起，劫机

行为 9起，攻击航行设施行为 9起。国内民航业以

针对民航的虚假恐怖信息威胁为主，仅 2022年 4—

7月，就发生了 22起针对民航航班、民用机场的爆

炸物信息威胁案件，均为虚假信息。此外，2012年

6月 29日的劫机事件更是一起典型的恐怖分子企图

劫持航空器后造成机毁人亡的犯罪行为。

包括《北京公约》在内的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对

上述行为均予以定罪；根据已批准的国际航空保安

公约，结合中国国内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中明确定罪量刑，有力保障了航

空业的发展。

《北京公约》将已经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对航空

运输业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干扰行为规定为犯罪，

规定了广泛的管辖权，吸收了其他反恐公约中的有

益规定，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更新和推进了国

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北京公约》获批后，能够进

一步保障民航业安全、持续、健康、有序发展，保护

航空运输企业的合法利益，保障旅客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

 （ 三 ） 互通国内国际立法

国际刑法公约并没有规定犯罪的具体刑罚尺

度，中国需要适用本国刑法对国际犯罪进行审批和

处罚[14]。《北京公约》也是如此，其规定的犯罪行为

可以与《刑法》有效衔接，主要对接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组织、领导和参加恐怖组织罪，非法运

输危险物质罪等罪名以及共犯等相关规定。在管辖

权方面，《刑法》第 6条属地管辖权、第 7条属人管辖

权、第 8条保护管辖权等规定，可以保证《北京公约》

规定的相关管辖权在《刑法》中落地实施。

201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进一步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引

入了相关概念，严密了犯罪体系，完善了刑罚配置，

尤其是强化了法益保护前置的理念，将一些预备犯、

帮助犯分离出来单独定罪的方式，与《北京公约》起

草中的理念和条款十分相似。2016年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下简称《反恐怖主义

法》）是首部全面系统地规定反恐怖工作的机制体制

责任和反恐怖手段措施的基本法，为依法打击恐怖

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以及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

支撑与保障。其中，专门规定要严密防范针对航空

器或者利用飞行活动实施的恐怖活动。

《北京公约》《刑法》《反恐怖主义法》三者合力，

能够有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结合国内外反恐

实践，共同助力反恐工作。这也是加强反恐法治建

设，树立依法反恐思想，确立法治反恐的重要手段。

除《刑法》及其修正案、《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外，

中国民航安全保卫立法层面也在积极学习借鉴《北

京公约》立法中体现的前瞻性、预见性以及对新风

险、新威胁的应对措施，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

航空安全保卫条例》以及民航安全保卫规章的修订，

实现“防患于未然”的目标，不断增强防范制止非法

干扰行为的能力和水平。

 四、结语

除达成《北京公约》外，北京外交大会的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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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是制定了《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

定书》（以下简称“2010年《北京议定书》”），该议定

书主要修订了 1970年《海牙公约》，补充了有关劫机

犯罪的内容；4年之后的蒙特利尔外交大会，通过了

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主要修订了 1963年《东

京公约》，补充了违规旅客相关内容。国际航空保安

公约体系在 21世纪的前 15年，再次焕发活力，实现

了更新，无论新的犯罪或违法行为，还是更广泛的管

辖权，都纳入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这必将更加

系统和全面地保障航空运输安全。国际民航组织此

后一直致力于推动各成员国批准上述国际航空保安

公约，并作为近期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和国际

民航组织大会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中国在批准《北京公约》的同时，2010年《北京

议定书》的国内批准工作也在按程序推进，2014年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批准研究工作也已经启动。笔

者全程参与了《北京公约》制定工作并在此后跟进国

内批准相关工作，也参与了 2010年《北京议定书》和

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制定。相信在不远的将

来，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对犯罪分子布下的“天罗

地网”必将能在国内全面铺开，从而有效保护航空运

输安全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注释：
 

①参见：Report  on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Special  Sub-Committee

of  the  Legal  Committee  on  the  Preparation  of  One  or  More

Instruments  Addressing  New  and  Emerging  Threats,  C-WP/13111,

14/5/08。

②参见：《法律委员会第 34届会议报告》（中文版），Doc  9926-

LC/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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